
 

 

 

 
 

 

 

 

 

 

 

 

 

 

 

 

 
 

 
 

一、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類：檔案共計 2.8 公尺 

來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國) 長度(公尺) 

國防部 

內容包括聯合國注意事項案、中美共同協防作戰計

畫案、青年反共救國團組織職掌及活動案、友邦技

術協助案等。 

39-72 2.8 

 

 

 

 

二、經濟貿易類：檔案共計 3.2 公尺 

來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國) 長度(公尺) 

臺灣省農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容包括人事獎懲考核案、技術合作案、台中火力

發電廠堆取煤機安裝工程案及民營化案等。 
55-90 3.2 

 

 
 

 
 

三、交通及公共工程類：檔案共計 1.6 公尺 

來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 長度(公尺)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內容包括外所房地產清查案、國內氣象事業合作案

及海洋測報案等。 
35-38 1.6 

 

 

 

 

第 33 期 

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精神，促進檔案開放應用，發揮檔案之行政、歷史稽憑功能，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依據檔案法規定，陸續徵集移轉具有

永久保存價值之政府機關檔案，並接受私人團體珍貴文件資料之捐贈、託管及收購，

以確保珍貴檔案得以妥善保存，並經過描述、整理及修護等作業後提供應用。迄今，

檔案局典藏國家檔案約 20.3 公里，內容包含府院政策、立法監察、司法及法務等 20

個類別。 

  為促進各界瞭解國家檔案典藏情形，檔案局自 99 年起按季提供最新典藏訊息，

107 年 1 至 3 月間徵集之國家檔案計 11.61 公尺(共計 6 類)，以下就其來源機關、內

容大要、起迄期間及檔案長度介紹如下： 

 

 

 

N a t i o n a l  A r c h i v e s  N e w s l e t t er 

國家檔案典藏新訊 

2018.4 



   

 

 

 

四、農業類：檔案共計 0.4 公尺 

來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國) 長度(公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內容包括組織規程及編制員額案、病毒製劑研究及

製造案、業務研究發展計畫案、製造工作及試驗研

究報告案等。 

39-50 0.4 

 
 
 

 

五、地方事務類：檔案共計 1.9 公尺 

來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國) 長度(公尺)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 內容包括文化禮俗案及編組訓練案。 61 0.06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內容包括兵役及後管案。 69-81 0.64 

臺北市政府 
內容包括姊妹市結盟及活動案、市長訪問友邦及重

要外賓接待案、重要交際業務案等。 
57-80 1.2 

 

 

 

 

六、個人類：檔案共計 1.71 公尺 

來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 長度(公尺) 

李友邦 

內容包括臺灣義勇隊組織訓練相關文書、告台灣同

胞書、蘆洲李氏家族土地臺帳（複製品）、族譜（複

製品）等李友邦相關捐贈檔案。 

西元

1902-1946 
1.71 

 

 

 

 

 

 



   

 

 

 

 

 

 

 

 

 

 

 

 

 

 類別 長度(公尺) 

■ 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類 2.8(24.12%) 

■ 經濟貿易類 3.2(27.56%) 

■ 交通及公共工程類 1.6(13.78%) 

■ 農業類 0.4(3.45%) 

■ 地方事務類 1.9(16.37%) 

■ 個人類 1.71(14.73%) 

 總計  11.61(100%) 

107 年 1-3 月新進典藏之檔案數量及比例如下表及下圖： 



   

 

 

 

 

 

 

  

 

 

 

 

 

 

 

 

 

 

 

 

截至 107 年 3 月 31 日止，國家檔案典藏長度總計 20,282.770 公尺（紙質類檔案 19,783.320 公尺；非紙質

類檔案 499.450 公尺，包括攝影類 202.730 公尺、錄影音帶類 272.640 公尺、電子媒體類 12.915 公尺、改

制機關廢舊印信及銜牌 11.165 公尺），各類檔案數量及比例如下圖表： 

 類別 長度(公尺) 

 府院政策類 231.205 (1.1399%) 

 立法監察類 214.15 (1.0558%) 

 司法及法務類 575.17 (2.8358%) 

 考銓及人事類 1.01 (0.0050%) 

 內政類 250.92 (1.2371%) 

 外交及僑務類 818.28 (4.0344%) 

 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類 4,637.44 (22.8639%) 

 財政金融類 3,952.72 (19.4881%) 

 教育及體育類 584.86 (2.8835%) 

 經濟貿易類 2,772.555(13.6700%) 

 交通及公共工程類 4,692.25 (23.1342%) 

 文化及傳媒類 289.92 (1.4294%) 

 衛生醫療類 0.94 (0.0046%) 

 勞動及人力資源類 6.7(0.0330%) 

 人文及科技發展類 0.15 (0.0007%) 

 農業類 174.14 (0.8586%) 

 地方事務類 354.65 (1.7485%) 

■ 政治類 618.42 (3.0490%) 

 民間團體類 105.51 (0.5202%) 

■ 個人類 1.78 (0.0088%) 

 總計 20,282.770 (100%) 

 



   

幸福的兒童成就幸福的國度-兒童節的由來 

檔案典藏組專員  賀語宸 

    4月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是慎終追遠感恩的時節，也是小朋友們非常期待的月份，因為每

年的 4 月 4 日就是兒童節，這一天不但可以放假，還能收到兒童節禮物，各縣市政府、機關

學校針對兒童也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及優惠。但是你知道兒童節的由來嗎？我國的兒童節是從什

麼時候開始的？以前和現在的兒童節慶祝方式又有什麼不同呢？ 

    兒童節，顧名思義是為兒童特別制定的紀念日，目的在鼓舞兒童，並喚起社會重視兒童的

權利，以培養健全的國家未來主人翁。各國開始訂定兒童節，最早可以推溯至 1925 年 8 月，

世界上 54 個國家的愛護兒童代表，聚集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兒童幸福國際大會」，會上通過

「日內瓦保障兒童宣言」1。宣言中，凡關於兒童精神上應有的享受，貧苦兒童應得的救濟，

兒童危險工作的避免，兒童謀生機會的獲得，以及如何教導兒童等問題，都有非常懇切的呼籲。

自此之後，各國紛紛響應，並規定兒童節日和促進兒童福利的事項2。 

    每個國家的兒童節日期不一，有些國家將兒童節定於 6 月 1 日或 11 月 20 日，這是因為

1949年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擧行會議，決定 6 月 1日爲國際兒童節，以紀念在戰爭

中被虐殺和毒害的無辜兒童，並保障兒童的生存、保健及受教權。1954年 12月 14 日，聯合

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定 11月 20日爲世界兒童日（The Universal Children's Day），它的設立

是為了鼓勵所有國家建立一個屬於兒童的節日，最先是為促進成人與兒童之間的相互交流和了

解，其次則是要人們採取行動促進世界兒童的福利，並以確立聯合國憲章保障兒童福利為目

標，之後聯合國於 1959年 11月 20日通過兒童權利宣言，1989年 11月 20日通過兒童權利

公約3。 

    我國兒童節的訂定，則是在民國

20 年 3 月 7 日，由上海中華慈幼協

會鑑於兒童教育之亟需提倡，呈請上

海市政府轉呈國民政府明令 4 月 4

日為兒童節4，此一倡議得到當時社

會各界響應，同年 4月由內政部及教

育部核定 4月 4日為兒童節，教育部

並於 8月頒布了『兒童節紀念辦法』 

(圖 1)，並於隔年開始實施，所以我

國的第一屆兒童節是民國 21年 4月

4日。 

                                                      
1 臺北市立圖書館小博士信箱，<兒童節的由來為何>：http://kids.tpml.edu.tw/sp.asp?xdurl=DR/library03_1.asp&id=6032

&mp=100 
2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新港鄉農會>：0067/0303/001 

3 維基百科，<兒童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92%E7%AB%A5%E7%AF%80 
4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0036/023/001 

 

圖 1：教育大事年表<民國 20年 4 月，內政部、教育部核定 4月 4日為兒

童節；民國 20年 8月教育部頒行兒童節紀念辦法 >：http://history.moe.

gov.tw/milestone.asp?Keyword=%A8%E0%B5%A3%B8%60&Show=1 



   

    教育部頒行的兒童節紀念辦法，其宗旨在鼓舞兒童

興趣，啟發兒童愛羣愛國愛家庭之心理，並喚起社會人

士注意兒童福利及兒童教育5。紀念辦法中規定各小學

（幼稚園）應舉行革命先烈及古代偉人兒童時軼事或世

界上科學家發明家兒童時生活之演講；表演足以啟發兒

童愛羣愛國的遊戲或短劇；贈送兒童節紀念品；舉辦兒

童懇親會、兒童健康比賽或運動會、兒童文藝成績展覽

會，及選舉模範兒童等；各社會教育機關（如民眾教育

館等）應舉行兒童節紀念活動；辦理「為父母者之責任

與義務」等演講、印發兒童衛生保胎保產保嬰等常識之

傳單；美術館博物館等當日開放兒童免費參觀等（圖

2）。 

    教育部除了頒行兒童節紀念辦法外，還訂定了『兒

童節實施社會教育活動要項』，規定兒童節應對青年兒

童實施各項社會教育，內容除了包括舉辦科學教育用品

展覽會、兒童科學演說及論文競賽、理化實驗表演競

賽；放映教育影片；編輯兒童科學專號壁報或刊物；提

倡愛護生物運動等活動外，還有舉辦滑翔機及跳傘表演（圖 3），這項特別的表演活動則是呼

應了抗戰時期基於軍事需要，而盛行一時的滑翔運動。 

隨著時代的不同，現今兒童節的慶

祝方式不再僅是辦理演講比賽、選舉模

範生、製作壁報、免費參觀社教機構等

形式性的活動，慶祝的時間也不局限於

4月4日當天，而是將兒童節轉變為「兒

童月」或「兒童藝術節」等多元的設計，

每年安排不同主題，並透過一系列的活

動，結合社會資源，辦理創新、體驗式

的學習，讓兒童及家長能夠一起透過各

種活動瞭解節日的背景及意義，並藉此

提醒社會各界能重視兒童的權益及福

祉。 

    檔案管理局典藏有豐富的教育類

國家檔案，想要瞭解更多我國教育措施

或活動的發展嗎？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利用本局「國家檔案資訊網」申請應用。 

                                                      
5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教育部>：0034/406.07/0001 

 

圖 2：兒童節紀念辦法 

案名：兒童節 

檔號：0034/406.07/0001 

來源機關：教育部 

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圖 3：三十二年兒童節實施社會教育活動要項 

案名：文化社教措施宣導 

檔號：0032/400/002 

來源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 

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